
 

 

实验室管理人员基本要求与职责 

实验室管理人员作为设备负责人，应满足以下的基本要求，并履行下述职

责： 

一、 设备负责人应熟悉所管理设备的性能和标准规范对设备的要求，参与所管

理设备的购买调研，协助安装和验收，负责档案文件的整理和填写，负责

进行仪器的应用范围拓展和功能的开发，负责设备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

项的制定，负责仪器的指导培训使用，在设备维修员的协助下，能解决经

常出现的基本故障，并协助设备维修人员了解仪器设备的性能和实验对设

备的要求，负责所管理房间的安全和卫生。 

二、 设备的管理分工以房间为单位，设备负责人负责整理和填写所管仪器设备

档案，包括仪器名称、型号、价格、国别厂家、购置日期、主要性能指标、

功能及应用范围、维修记录、计量记录等内容，并随时提供备用。 

三、 实验室更新设备或新购设备安置于某房间时，由原负责管理的管理人员管

理，协助调研、协助实验室组织购买、安装和验收工作，并熟悉仪器设备

的操作和性能，由原房间负责人负责编写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 

四、 对于大型多功能仪器设备，设备负责人应能进行仪器功能的开发和使用。 

五、 设备负责人需定期检查仪器设备，并安排和协助设备维修人员，在每年的

3、9月分别进行至少一次全部的检查整理，做到对仪器设备随时保养和维

护。 

六、 实验室负责定期组织常规仪器设备的使用培训，大型设备由仪器具体负责

人负责培训。各设备负责人有义务在实验室正常开放，且非教学时间指导

学生正确使用仪器。 

七、 对于设备保修，其维修时间规定如下：能自行解决的小故障，应在在收到

仪器故障报告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维修完毕。如不能自行解决，除需设

备生产厂家安排检查和维修外，其他情况，实验室管理人员协同维修人员

在 5 个工作日内，告知设备可能的问题所在，可能需要的经费等，如需较

长时间(10个工作日以上)停机维修，要及时上报实验室设备负责人，并通

过实验室公告。 

八、 设备维护或维修完毕后，纳入维修计划的或维修后应重新验收标定的或未

纳入维修计划，但维修费用超过 1000元的，应及时填写《设备维护和维修

记录表》，并归入设备档案。 

九、 维修完毕能自检的设备，由设备负责人负责自检。需要计量的设备由实验

室统一安排计量，设备负责人需协助计量工作的开展。 

十、 应按学校要求准时上下班，上班后先检查各室门窗有无异常情况。如发现



 

 

有异常现象，应立即向有关领导或保卫部门报告，并保护好现场。下班前

检查各分室门、窗、水、电和安全状况。工作时间原则上由实验室管理人

员全面负责并管理，并承担所有责任，其他时间由实验室聘任辅助管理员

负责管理。 

十一、 实验室管理人员临时外出时，需向实验室主任请假，并安排好相应的管

理职责。当长期外出（如进修等），实验室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代管人员。 

十二、 设备负责人对所管房间及其设备的安全和卫生负责，同时负责监督实验

人员的登记情况，做到随时可对仪器使用情况溯源。 

十三、 设备负责人至少每天上午、下午各进行二次巡查所分管实验室，随时了

解仪器动态和实验室状态，以保证仪器设备正常运行，实验室工作的正常

运转。 

十四、 在巡查基础上，应随时检查学生仪器的安全使用情况，有义务提醒使用

人员注意人身安全和仪器设备的安全，必要时可强制要求穿戴必要的防护

工具。 

十五、 在巡查基础上，应根据需要随时监督、检查学生、试验员的环境卫生执

行情况，如试验结束时仪器设备的整理、场地清扫情况、模具的干净与否，

归位情况，原材料的堆放情况等，如能溯源，可勒令相关人员重新进行清

理，并对违规人员进行相应处罚。 

十六、 在巡查基础上，应根据需要随时抽查监督、检查实验员、试验者对各项

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不能按正常程序使用仪器的人员和现象，对违章

者提出批评教育。对不听劝告，不接受教育者，设备负责人和管理人有权

力勒令其停止试验，有权力按照管理文件对违规人员进行处罚，以保证实

验室的正常运行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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